
 

 

 

 

 

 

 

 

第 c19-5e号条令：附录 C-2：其它可复工活动  

生效日期：2020年 6月 1日 

一般要求 

下文所列的“其它活动”可复工，但须满足本令所列要求及下文或卫生官员单独发布的行业指南所列的

其它要求。“其它活动”是根据卫生方面考量因素初步、有计划地扩大许可活动范围，考量因素包括与

活动类型和模式相关的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传播风险、有效降低活动相关传播风险的能

力以及相关因素，例如： 

• 流动性和活动量的增加：活动恢复可能对外出人员和与外界发生交流人员的数量所产生的总体

影响；  

• 接触强度：活动所涉及的接触类型（近距离接触或远距离接触）和接触时间（短时间接触或长

时间接触）；  

• 接触人员数量：同一时间内，某环境中相互接触人员的大致数量； 

• 修复潜力：缓解措施对传播风险的降低程度。 

 

其它活动清单 

 

尽管第 15.a 节列明了关于户外休闲区和共享娱乐设施的规定，本令中，“其它活动”包括： 

 

(1) 室内外游泳池、室外 娱乐区和室外共享娱乐设施。 

a. 复工前提条件。对室内外游泳池、室外娱乐区及室外共享娱乐设施等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其使用

人员可满足社交距离、口罩佩戴等方面的要求（包括禁止聚集和共用设备），包括执行卫生官员

下达的命令，从而使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b. 说明和条件。可开放室内外游泳池、室外休闲区及室外共享娱乐设施，但前提是对该等设施进行

有效监管，以确保其（1）仅由同一家庭的成员使用，或（2）其使用人员可满足社交距离、口罩

佩戴等方面的要求（包括禁止聚集和共用设备），包括执行卫生官员下达的命令。所采取的任何

措施都必须反映在所要求张贴的书面协议中。 

 

 

 

 

 



 
 

 

 

 

(2) 汽车游行 

 

a. 复工前提条件。由于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人员必须待在汽车内，因此汽车游

行的接触强度为零或者较低。由于游行具有流动性且不允许在一个固定地点聚集，因此汽车

游行也存在相对较低的风险，会导致人们在汽车外非法聚集。该活动预计也仅仅会导致流动

性略有增加，与社区内其他人的身体互动很少甚至没有。该活动为寻求在住所以外庆祝特殊

时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低风险选项。 

 

b. 说明和条件。在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和限制的情况下，允许汽车游行： 

i. 游行必须遵守所有法律和适用的许可要求。 

ii. 仅允许来自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乘坐同一辆汽车。 

iii. 游行期间，人们在任何时候均不得下车。 

iv. 不允许任何人外出观看汽车游行。仅允许在个人住所或庭院观看汽车游行。 

v. 除了短暂的组织时间，参加游行的汽车不得在固定地点聚集。 

vi. 自行车、摩托车不得参加。 

 

(3) 抗议集会  

 

a. 复工前提条件。对当面抗议集会进行有效监管，以确保满足社交距离、口罩佩戴和所有其它

要求，包括执行卫生官员下达的命令，从而大大降低病毒传播的可能性。此外，根据加利福

尼亚州决定，可允许恢复此类活动。   

 

b. 说明和条件。只要参与人数不超过 100人或者不超过集会场地可容纳人数的 25%（以较低者

为准），则允许举行当面抗议集会。此外，参与者之间必须彼此保持六英尺（约 1.8米）的

距离，并按照《口罩佩戴令》的要求佩戴口罩，并遵守加利福尼亚州制定的任何其它要求。

但是，参与者应该明白，即使坚持保持身体距离，让不同家庭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参加当面抗

议活动也伴随着较高的 COVID-19（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大范围传播风险。这种聚集可能会

导致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上升，特别是在更易感人群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保持六英

尺（约 1.8米）的身体距离来降低这种风险的做法对于诵读、呼喊、唱歌和集体朗诵等活动

无效。  

 

c. 未能保持足够的身体距离可能导致执行驱散命令或采取其它强制措施。 

 

d. 除非另有指示，否则参与者必须与在场的任何穿制服的治安官员和其他公共安全人员保持六

英尺（约 1.8米）的身体距离，并遵守当地卫生官员和执法部门或其它适用当局规定的所有

其它要求和指示。 

 

 

 



 
 

 

 

e. 自 2020年 5月 25日起，加利福尼亚州将至少每 21天审查一次相应场所对这一参加人数限制

的执行情况。加利福尼亚州表示，其将评估施加的这些限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并作为涉及

《第一修正案》的分阶段恢复集会的一部分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加利福尼亚州做出任何变更

后，卫生官员也将考虑进一步的变更。 

 

 


